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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青 团 云 南 省 委

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展

2023 年“青春呵护·防溺水专项行动”的工作指引

各州（市）团委，团省委机关有关处室：

为进一步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强学生防溺水工作的部署，

提升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意识，按照《共青团云南省委关于开展“青

春呵护·防溺水专项行动”的工作方案》（云青通〔2022〕12号）

文件要求，为扎实做好 2023年相关工作，特制定如下工作指引。

一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开展学生防溺水宣传教育行动

立足共青团工作实际，充分发挥引领凝聚、联系服务优势，

创新宣传手段，坚持聚焦示范、梯次推进、广泛覆盖、协调联动

的宣传推广方式，调动社会各界参与专项行动宣传引导的积极性，

努力实现对广大青少年的有效覆盖。

1.加强宣传推广。一是制作防溺水宣传海报，综合运用电视、

报刊、乡村广播站以及团属微信、微博、抖音等媒体渠道，广泛

开展防溺水自护教育、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、教授防溺水自救技

能。二是抓好青少年安全防护教育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推广，创作

推出一批以反映青少年安全防护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视频、动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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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报、播客等新媒体文化产品，推动宣传教育通俗化、少年化。

三是协调本地、本系统的平面媒体、网络媒体、电视媒体及公益

宣传渠道统一投放专项行动宣传物料，分领域、分群体、分步骤

面向中小学、乡镇、农村、留守儿童群体开展专项行动定向宣传。

2.强化社会宣传。一是协同省级重点媒体对专项行动提供版

面支持广泛宣传，报道专项行动开展情况、经验做法和特色亮点。

二是协调公共场所（包括机场、公交、地铁、户外 LED屏、楼宇

电视等），在醒目位置放置、张贴、发放专项行动宣传物料。三

是协调移动、电信和联通云南分公司以发送手机短信方式开展宣

传，争取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

责任部门：宣传部、学校部、少年部、权益部，各州（市）

团委

（二）开展学生防溺水志愿服务行动

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的重要指示精

神为指引，全面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工作部署，按照“1234”的总

体工作思路有序开展。依托县级青年志愿者协会，以“三下乡”

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志愿者、“西部计划”志愿者、“返家乡”

大学生和机关企事业单位、高校、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志

愿者服务队为主体，动员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，整合应急、消防

等部门和专业队伍力量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1.开展青少年安全知识志愿宣传活动。一是各级团组织要与

教育、应急、消防、卫健等部门联合，以辖区内所有中小学为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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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组织志愿宣讲团开展暑期青少年自护宣传进校园活动。二是

各级团组织要组织志愿者通过发放传单、现场咨询等方式广泛开

展青少年自护知识宣传。要以村（社区）团组织为单位，组织志

愿者以留守儿童为重点，以学生家长为主要对象，开展好点对点

的入户宣传工作，提升家长的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。

2.青少年安全呵护巡查志愿服务活动。一是各级团组织要联

合相关部门，以村（社区）为单位，组织安全隐患排查志愿者队

伍，对用水、用火、用电、用气、地质灾害等安全隐患进行巡查

排查，开展好人员劝离、隐患上报等工作。二是做好志愿者培训，

提高志愿者自我防护意识，为志愿者配备救生衣等安全保障装备，

并积极争取应急、消防等部门提供救生圈、长绳、长杆、灭火器

材等简易救援设备支持。三是各村（社区）团组织要及时发布暴

雨、雷电等自然灾害预警。

3.建立暑期青少年安全事故救援机制。一是各级团组织要与

消防部门建立有效的协同救援机制，吸纳专业救援力量加入暑期

安全呵护志愿服务队伍。二是不具备专业人员加入条件的志愿服

务队，在确保志愿者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可进行投放救生圈、使

用灭火器等简单救援，并第一时间向消防救援等部门报告，寻求

专业人员帮助。

责任部门：志联部，各州（市）团委

（三）开展学生防溺水安全教育行动

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学生安全工作的有关会议精神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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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省委、省政府着力解决影响学生安全的突出问题工作部署，

充分发挥共青团组织和少先队组织作用，开展防溺水教育宣传活

动，进一步有效保护学生生命安全。

1.加强防溺水安全教育的重点性和针对性。广泛联系公安消

防、应急救援团队等专业力量，通过线上视频宣介、线下实践演

练等多种模式，强化青少年及其监护人防溺水的自觉性和识别险

情、遇险逃生能力，防范和减少溺水事故发生。

2.用好校外活动阵地。利用青年之家、“双零”社区创建试

点村（社区）、社区少工委、青少年活动中心、“童心港湾”等

阵地，动员少先队校外辅导员、青年志愿者及青少年事务社工面

向少年儿童和家长开展青少年儿童防溺水知识宣传和自护教育。

切实提升青少年防溺水安全意识，提高自救能力，遏制溺水事件

发生。

3.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队日活动。通过发放一份倡议书，开

展一次主题队课，观看一部防溺水安全警示教育片，邀请红十字

会等相关专业人士到校，面向少先队员开展一次溺水正确施救和

自救知识宣传活动等形式多样的主题队日活动，增强少先队员的

安全防范意识，让“防溺水”安全警钟长鸣，为建设平安校园奠

定坚实的基础。

4.加强宣传引导。一是线上线下结合，依托公众号视频、漫

画和红领巾广播站、红领巾电视台等阵地，面向广大青少年加强

防溺水宣传教育；二是通过组织少先队员开展防溺水征文、小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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频、手抄报、绘画等活动，让防溺水的意识深入人心。三是通过

辅导员工作例会、家长委员会会议、一封告知家长书等形式面向

教师、家长做好防溺水宣传，使防溺水教育在广大少年儿童日常

生活中形成常态化。

责任部门：权益部、少年部，各州（市）团委

二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3 月 20 日—4 月 30 日）。召开工作

会议，统一思想认识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制作推广宣传产品，举办

活动启动仪式，营造抓青少年防溺水工作的浓厚氛围。

（二）全面推进阶段（5 月 1 日—8 月 31 日）。各责任部门

指导各州（市）团委聚焦防溺水专项行动制定工作方案，压实工

作责任，扎实开展好各项工作。

（三）长期实施阶段（9 月 1 日之后）。进一步完善活动载

体，总结工作经验，发挥典型引路作用，项目化、常态化开展防

溺水专项行动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要提高政治站位，紧扣活动主

题，依托未保机制发挥组织效能，广泛动员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。

多渠道多途径扩大服务范围，广泛动员青少年教育专家、青年志

愿者、社会组织等力量，深入村（社区）、学校、企业、商圈等

场所，面向青少年及其家长开展宣传教育，强化“生命至上”理

念，构筑青少年的生命“防线”。加强与公检法、教育、卫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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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、消防、安监、网信等部门的合作，提高防溺水教育专业性，

协同构建良好社会环境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。要广泛联系当地报纸、广播、

电视等媒体，开设防溺水知识宣传栏，组织专题微活动、微访谈

等，进一步扩大活动的社会影响力。通过专家讲座、自护科普、

经验分享等形式灵活开展线上或线下活动，切实帮助青少年提升

自护意识和自护能力。要在团属新媒体阵地开设专题页面或专栏，

及时对专项行动微话题开展互动，定期发布活动开展情况，展播

专项行动宣传片、宣传海报等。

（三）延伸服务，常态开展。要根据自身实际，将防溺水教

育延伸到校内外，充分调动青少年教育专家、青少年事务社工和

志愿者团队，将防溺水专项行动与防不法侵害教育、防意外伤害

教育、自然灾害自救教育、心理健康教育、网络素养教育、卫生

健康教育结合起来，形成工作机制，制度化、常态化开展。

（四）压实责任，强化督导。各级团组织要压实工作责任，

大力践行一线工作法，加强工作指导督导。请各州（市）团委分

别于 5月 10日、7月 10日、9月 10日前报送“青春呵护·防溺

水专项行动”各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和数据（包括活动开展基本情

况、成效经验、图片等）。专项工作开展情况将纳入各州（市）

年终工作考评。

联 系 人：刘晨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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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871—63995451

电子邮箱：yntswqyb@163.com

共青团云南省委

2023年 3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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